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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

11月4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电话等形式向各位董事发出。

2、召开本次董事会会议的时间：2021年11月8日；地点：公司四楼会议室；方式：以现场与通讯相结

合的表决方式。

3、董事会会议应出席的董事9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9名。

4、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李茂洪先生召集和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5、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1、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拟购买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拟购买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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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购买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将通过竞拍方式参与购买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能否竞得、最终成交价格及取得时间等均

存在不确定的风险。

一、交易基本情况

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1月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购买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为进一步提升公司封边机系列产品产能，优化

公司产业布局，授权公司管理层使用自有资金不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通过招拍挂方式购买位于广

东省广州市范围内面积约6.4万平方米工业用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最终购买金额和面积以实际出让

文件为准），授权公司或全资子公司作为实施主体参与土地竞拍。

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事项属于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

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本次购买土地使用权的出让方为：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位于广东省广州市， 土地面积约为6.4万平方米， 购买总金额预计不超过人民币8,

000万元（最终金额和面积以实际出让文件为准），土地性质主要为工业用地，使用类型为出让，出让

年限为50年。 土地使用权具体位置和面积及购买价格以国有土地管理部门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为准。

四、交易目的和影响

1、本次交易将进一步提高封边机等家具装备的大规模生产能力，促进公司生产厂区、生产要素的

有效整合，加快形成高效的现代化生产基地。 有利于进一步减少不必要的生产消耗，为公司封边机生

产线的转型升级和生产流程集约化提供重要支持，满足公司大规模生产的要求。

2、加大机架以及核心零件的生产规模，保障关键零件自主供给能力，使得配套产品质量稳定可

控，逐步减少核心零件的委托加工，降低核心技术外泄的风险。

3、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战略发展布局，为公司未来发展提供了保障。 本次购买土地使用权以公司自

有资金投入，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风险提示

1、本次拟购买土地使用权，需通过招拍挂程序进行竞拍，存在交易结果不确定的风险。

2、公司后续将根据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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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三季度报告的信息披露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1月8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

关于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三季度报告的信息披露问函》（上证公函【2021】2862号，以下简

称“《问询函》” ）。 《问询函》的全文内容如下：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依据《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则的要求，我部对你公司2021年

三季度报告进行了事后审核。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6.1条规定，请你公司进一步说明并补充披

露下述信息。

1.关于营业收入。 三季报显示，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983.88万元，同比大幅增加153.11%。 第三季度

营业收入4,411.48万元，占前三季度的63.17%，同比和环比大幅增加，主要来自代工品牌收入。 其中，国

内实现营业收入109.12万元，美国实现营业收入4,302.36万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各类产品实

际销售数量和价格情况，说明第三季度营业收入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符合行业季节性规律；

（2）美国相关业务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包括但不限于相关业务的商业模式、经营情况等；（3）第三

季度有关美国业务分别向前五名客户销售的产品类别、销售额、销售比例、以及是否为新增客户，说明公

司与前五名客户是否为关联方、是否严重依赖少数客户、是否实现产品最终销售，以及交易是否存在商

业实质，并充分说明判断依据；（4）第三季度有关美国业务分别向前五名供应商采购的产品类别、采购

额、采购比例、以及是否为新增供应商，说明公司与前五名供应商是否为关联方，是否严重依赖少数供应

商，主要供应商与客户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业务往来，以及交易是否存在商业实质，并充分说明判

断依据；（5）结合销售合同条款和商业实质，说明各类收入的确认政策和依据，是否存在未满足收入确

认条件而确认收入的情形，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6）相关业务是否为新增贸易业务、交易

价格是否公允、是否存在与主营业务无关或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情形。 如是，请列示扣除相关影响后的营

业收入和净利润金额，并结合相关财务数据，充分提示可能存在的终止上市风险。

2.关于存货。 三季报显示，公司存货账面余额为953.83万元，相较2020年年末存货余额4.80亿元大

幅下滑。 请公司：（1）结合运营模式、备货政策等，量化分析三季度末存货余额大幅下降的原因和合理

性；（2）结合2020年末和2021年三季度末，存货明细、库龄、跌价准备计提及账面价值情况，说明各类

存货账面价值核算是否真实、准确，是否存在滞销或大幅贬值的情形，是否符合行业特征，跌价准备计

提是否充分合理。

3.关于其他应收款。 三季报显示，公司其他应收款7.13亿元，较2021年中报4.60亿元和2020年年报

4.80亿元，出现大幅上升。 请公司补充披露：（1）报告期内其他应收款大幅上升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

（2）逐笔列示其他应收款的交易背景、合同条款、交易对手方及是否为关联方、交易金额、期末余额、

账龄等，核实资金最终流向，说明是否流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相关账户，是否存在应披露未披露

的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情形。

针对前述问题，公司依据《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定要求，认为

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披露的，应当说明无法披露的原因。

请公司收到本问询函之后立即对外披露，并于5个交易日内，就上述事项书面回复我部，同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对于《问询函》所提问题，公司高度重视，将尽快组织相关各方按照《问询函》的要求，核实相关情

况，准备回复文件，并按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9日

特别提示

江苏灿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灿勤科技” 、“发行人” 或“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

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3231 号

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

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信建投证券”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10,000.00 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其中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3,000.00 万股，占发行总规模的 30.00%，战略投资者

承诺的认购资金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

缴纳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

定的银行账户，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3,000.00 万

股，占发行总规模的 30.00%。 最终战略配售股数与初始战略配售股数相同，

无需向网下回拨。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4,900.00 万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2,100.00 万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00%。

本次发行价格为 10.50 元 / 股。 发行人于 2021 年 11 月 5 日（T 日）通

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灿勤科技” A 股 2,100.00 万股。

根据《江苏灿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

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和

《江苏灿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

（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

约为 4,082.67 倍，高于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

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

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即 700.00 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

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4,200.00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

的 6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2,800.00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行总量的 4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265833%。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2021 年 11 月 9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 于 2021 年 11 月 9 日 （T+2 日）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10.50 元 / 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

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应当于

2021 年 11 月 9 日（T+2 日）16:00 前到账。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0.50%。 配售对象

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 =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0%（四舍五入精确

至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

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

资金账户在 2021 年 11 月 9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

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

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

资产管理产品（以下简称“公募产品”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

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

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符合《保险

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和合格

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的 10%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

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于 2021 年 11 月 10 日（T+3 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

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

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

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根据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证券网下投资者管

理系统在线提交的 《网下投资者参与科创板新股网下询价与配售的承诺

函》，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参与本次

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

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承诺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

若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阶段被抽中，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配售对

象为单位进行配号的方法， 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

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

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按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全部

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必须参与网下申购， 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者，以

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

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

约情况及时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 （按 180 个自然日

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

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

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

下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

行与承销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证发〔2021〕77

号）（以下简称“《承销指引》” ）、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包

括：

（1）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信建投投资” ）；

（2）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

或其下属企业；

（3）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

基金或其下属企业。

（二）获配结果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本次发行

价格为 10.50 元 / 股，本次发行总规模为 10.50 亿元。

依据《承销指引》，本次发行规模人民币 10 亿元以上、不足人民币 20 亿

元，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中信建投投资跟投比例为本次发行规模的 4%，但不

超过人民币 6,000 万元，中信建投投资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本次

获配股数 400.00 万股， 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

项，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 2021 年 11 月 11 日（T+4 日）之前，依据中

信建投投资缴款原路径退回。

其他战略投资者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和对应的战略配售经纪

佣金，本次获配股数共计 2,600.00 万股，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

应的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 2021 年 11 月 11 日（T+4

日）之前将超额缴款部分依据原路径退回。

综上，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

（元，不含佣金）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元）

限售期

（月）

1 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 4,000,000 42,000,000.00 - 24

2

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4,227,642 44,390,241.00 221,951.21 12

3

国家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有限

责任公司

6,341,466 66,585,393.00 332,926.97 12

4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113,821 22,195,120.50 110,975.60 12

5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5,495,934 57,707,307.00 288,536.54 12

6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

股份有限公司

6,341,463 66,585,361.50 332,926.81 12

7 苏州元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056,910 11,097,555.00 55,487.78 12

8

浙江制造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422,764 4,439,022.00 22,195.11 12

合计 30,000,000 315,000,000.00 1,365,000.02 —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于 2021 年 11 月 8 日（T+1 日）上午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

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

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 位数 5006,0006,5778

末“5” 位数 30659,80659

末“6” 位数 771772,971772,571772,371772,171772,048525

末“7” 位数 8854320,6854320,4854320,2854320,0854320

末“8” 位数 45528639,58028639,70528639,83028639,95528639,33028639,20528639,08028639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灿勤科技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

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56,000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

认购 500 股灿勤科技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 号〕）、《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2021〕76 号）、《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上证发 〔2021〕77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

发〔2021〕213 号）、《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

证协发〔2019〕149 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

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最终收到

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21 年 11 月 5 日（T 日）结束。 经核查

确认，《发行公告》披露的 188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3,692 个有效报价

配售对象均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

7,915,600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

股数

（万股）

申购量占网下有效申

购数量比例

配售数量（股）

获配数量占

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3,997,310 50.50% 29,400,699 70.00% 0.07355121%

B类投资者 12,500 0.16% 40,318 0.10% 0.03225440%

C类投资者 3,905,790 49.34% 12,558,983 29.90% 0.03215478%

合计 7,915,600 100.00% 42,000,000 100.00%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

造成。

其中余股 1,337 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

配售给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长城科创板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

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 “附表： 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

表” 。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1 年 11 月 10 日（T+3 日）上

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

次发行网下限售账户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1 年 11 月 11 日（T+4 日）在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江苏灿勤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中公布

网下限售账户摇号中签结果。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电话：010-86451547、010-86451548

发行人：江苏灿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1

月

9

日

江苏灿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唯赞”、“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

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２３６７

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华泰联合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主承销商”）。发

行人股票简称为“诺唯赞”，扩位简称为“诺唯赞生物”，股票代码为

６８８１０５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

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

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网下发行询价报价情况，综合评估公司合理投资价值、可比公司二

级市场估值水平、 所属行业二级市场估值水平等方面， 充分考虑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倍

数、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５５．００

元

／

股，且

发行数量为

４

，

００１．００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６００．１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１５．００％

。 战略投

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为

４

，

８１８

，

５７２

股，占发行总量的

１２．０４％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

额

１

，

１８２

，

９２８

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２８

，

３８９

，

９２８

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８０．６７％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６

，

８０１

，

５００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１９．３３％

。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共

３５

，

１９１

，

４２８

股。

根据《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

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４

，

３１６．２１

倍，超过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

行的规模进行调节，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

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３

，

５１９

，

５００

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

行数量为

２４

，

８７０

，

４２８

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６７％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０

，

３２１

，

０００

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２９．３３％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

终中签率为

０．０３５１５７２３％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５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１

、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包括以下两类：（

１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跟投机构为华泰

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创新”）；（

２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

战略配售而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华泰诺唯赞家园

１

号科创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以下简称“家园

１

号”），管理人为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除上述两类

外无其他战略投资者安排。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Ｔ－３

日），全部战略投资者均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的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华泰创新无需缴纳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９

日（

Ｔ＋４

日）之前将超额缴款部分依据原路径退回。

综上，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全称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

（元，不含佣金）

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元）

限售期限

（月）

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２００

，

３００ ６６

，

０１６

，

５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４

华泰诺唯赞家园

１

号科创板员工

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３

，

６１８

，

２７２ １９９

，

００４

，

９６０．００ ９９５

，

０２４．８０ １２

合计

４

，

８１８

，

５７２ ２６５

，

０２１

，

４６０．００ ９９５

，

０２４．８０ －

２

、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９

，

８３１

，

３４０

（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５４０

，

７２３

，

７００．００

（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４８９

，

６６０

（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２６

，

９３１

，

３００．００

３

、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２４

，

８７０

，

４２８

（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１

，

３６７

，

８７３

，

５４０．００

（

３

）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元）：

６

，

８３９

，

３７２．８４

（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０

（

５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０．００

二、网下限售账号摇号结果

根据 《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

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

Ｔ＋３

日）上午在上

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诺唯赞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下限售账号摇号中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

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１

”位数

６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诺唯赞

Ａ

股股票并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

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

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

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号

码。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配售摇号的共有

４

，

３８７

个账户，

１０％

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

对应的账户数量为

４３９

个。 根据摇号结果，所有中签的账户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为

６

个月。 这部分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为

２

，

１３９

，

９９４

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８．６０％

，占扣除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６．０８％

。 本次网下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详

见“附表：诺唯赞网下摇号中签配售明细”。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包销，华泰

联合证券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４８９

，

６６０

股，包销金额为

２６

，

９３１

，

３００．００

元，包销股份的数量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后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１．３９１４％

，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总的发行数量的比例

为

１．２２３８％

。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９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依据保荐承销协议将余股包销资金、

战略配售与网下、 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后一起划给发

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主承销商指

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

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６８３９４５３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２２

号丰铭国际大厦

Ａ

座

６

层

发行人：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９

日

杭州安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旭生物” 、“发行人”或

“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1,533.34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

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证监许可

〔2021〕3138 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

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

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

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 、“保荐机构

（联席主承销商））、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安证券” ，民

生证券和华安证券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1,533.3400 万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 76.6670 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数量的 5.00%。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于

规定时间内汇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为 61.3336 万股，占发行总量的 4.00%，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

数的差额 15.3334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调整后，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发行数量为

1,035.0064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31%；网上发行

数量为 437.000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9.69%。 最

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共 1,

472.0064 万股，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

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78.28 元 / 股，发行人于 2021 年 11 月 8 日（T 日）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安旭生物” 股票 437.0000

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

注，并于 2021 年 11 月 10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杭州安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

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

格与获配数量，于 2021 年 11 月 10 日（T+2 日）16:00 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

认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佣金。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0.50%。配售对象

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 =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0%（四舍五入精

确至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

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1 年 11 月 10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

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

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款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机构（联

席主 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

型资产管理产品（简称“公募产品”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

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

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

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和合格境外机构

投资者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

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 2021 年 11 月 11 日（T+3 日）通过摇号抽签的方式

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

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

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

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

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

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

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

应承担违约责任，联席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

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

的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

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5,123,502 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19,676,952,500 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

率为 0.02220872%。 配号总数为 39,353,905 个，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

000-�100,039,353,904。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 《杭州安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4,

502.74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

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即 147.2500 万股）从网下回拨到

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887.7564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0.31%，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584.2500 万股，占扣除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9.69%。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为 0.02969210%。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定于 2021 年 11 月 9 日（T+1 日）上午在上海

市浦东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

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1 年 11 月 10 日（T+2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杭州安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1

月

9

日

杭州安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联席主承销商：

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安路科技” ）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3093号）。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安路科技” ，扩位简称为

“安路科技” ，股票代码为“688107” 。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担

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同

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26.00

元/股。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初始发行股票数量为50,100,000股，占

发行后总股本的12.52%，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发行

后公司总股本为400,100,000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7,515,000股，占初始发行数量的15.00%。 战略投

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依

据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5,831,017股，约占初始发行数量的11.64%，与初

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1,683,983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发行股数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35,751,983

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初始发行数量的80.76%；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上初始发行数

量8,517,000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初始发行数量的19.24%。

根据《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

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

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4,543.01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0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4,427,000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31,324,983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公开发行数量的70.76%；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2,944,000股，约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9.24%。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3345324%。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11月5日（T+2日）结束。 具体情况如

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上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

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组成。跟投机构为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金财富”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中金财

富安路1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中金财富安路1号” ）、

中金财富安路2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中金财富安路2

号” ）（以下合称为“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

截至2021年10月29日（T-3日），全部战略投资者均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

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因承担发行人保荐业务获配股票（即保荐机

构相关子公司跟投部分的股票）或者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履行包销义务取得股票的除

外）。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2021年11月9日（T+4日）之前将战略投资者初始缴款金

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包括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多余款项退回。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

号

投资者简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元）

合计（元） 限售期

1 中金财富 2,004,000 52,104,000 - 52,104,000.00 24个月

2

中金财富

安路1号

3,301,951 85,850,726 429,253.63 86,279,979.63 12个月

3

中金财富

安路2号

525,066 13,651,716 68,258.58 13,719,974.58 12个月

合计 5,831,017 151,606,442 497,512.21 152,103,954.21 -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12,832,676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333,649,576.00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111,324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2,894,424.00元。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31,324,983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814,449,558.00元；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0股；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0元；

5、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4,072,247.79元。

二、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发行公告》，于2021年11月8日（T+3日）上午在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限售账户

的摇号抽签。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

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1” 位数 0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安路科技股票并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

他偏股型资产管理计划（包括为满足不符合科创板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投资者投资需求

而设立的公募产品）、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根据

《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

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

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配售摇号的共有3,681个账户，10%的最终获配账户 （向上取整计

算）对应的账户数量为369个。 根据摇号结果，所有中签的账户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

为6个月。这部分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为2,506,163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8.00%，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5.66%。

本次网下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详见“附表：网下配售摇号中签结果表”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总计包销股份的数

量为111,324股，包销金额为2,894,424.00元，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后的

发行数量的比例为0.25%，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总的发行股份数量的比例为0.22%。

2021年11月9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战略投资者和网上、网

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

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65353020

发行人：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9日


